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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艺术学院学分制选课管理办法

为规范学分制管理选课程序，指导学生正确有效地选课

修读，按照《山东艺术学院学分制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有

关规定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选课基本原则

（一）学生选课必须以所在年级修读的专业人才培养方

案为依据，在学业导师的指导下确定修读课程，并自主选择

任课教师和上课时间。

（二）每学期学生修读的课程学分数一般为18至24学

分；选课学分数若超过30学分者，须经所在二级学院审批。

（三）学生选课时，应考虑课程的修读顺序要求。对有

先后修读顺序要求的课程，应按顺序修读相应课程。

（四）学生一般应在选定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必

修课的基础上，再选定选修课。

（五）学生在确定本人学习课程时，应避免所选课程在

上课时间上的冲突。

二、选课程序

（一）选课前的准备

1.新生入学后，由各二级学院组织学生学习《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》和《山东艺术学院学分制选课管理办法》，了解

专业教学计划和毕业学分要求，熟悉选课流程和操作方法。

2.学生在进行网上选课前，应掌握网络选课的操作方

法，并严格按照选课系统的提示进行操作。

3.一般每学期第13周，教务处公布下学期的开课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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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应根据本年级所修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信息，在

学业导师指导下制定学期选课计划，确定所修课程。

（二）网上选课

选课分三轮进行，采取网络选课方式。

第一轮（第 14-15周）：全校学生选课。学生应在规定

的时间内，在学业导师指导下选择修读课程。本轮选课暂不

限名额，不分选课时间先后，如果选课人数超出设定的教学

班容量，依据课程开课要求，按随机筛选原则确定教学班名

单。第一轮选课结束后，教务处根据选课情况对选课人数不

足（公共课一般控制在 30人以上，专业课参考各学院规定）

的教学班进行停开课处理，选择相应课程的学生可在第二轮

重新选课。

第二轮（第16周）：部分学生补选。

1.第一轮因课程停开，相关学生须进行补选。

2.因选课人数超出教学班容量，筛选后落选的学生继续

补选，次轮选课时根据设定的教学班容量，按选课时间先后

原则，进行确认，直至额满为止。

第三轮（下学期开学第 1周）：课程退、改、补选。学

生应做好选课前准备工作，一旦选课成功，原则上不得更改。

如有特殊原因，首先经教学单位核实无误，可以填写“学生

选课异动申请表”报教务处。退、改选申请必须在该门课程

开课一周之内提出，开课后第二周之内办理有关手续。针对

因复学、转专业等原因，未能参加前两轮选课的学生，经办

理相关手续后，可参加本轮补选。选课时根据课程设定的教

学班容量，按选课时间先后原则，进行确定。

新生第一学期课程由学校按专业培养方案统一安排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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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学生选课。

（三）选课后的相关工作

1.学生选课结束后，可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查询本人课程

安排表。

2.学生按照规定程序选定课程后，无特殊原因不得退

选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学生在选课期间，要认真核对所选课程是否与所

修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一致，如有差错应在选课系

统开放期间退选、重选。

（二）学生在选课期间如有疑问，可及时向学业导师或

教学单位教学管理人员咨询。

（三）学生凭借学号和密码登录选课系统进行选课，入

学时学校提供初始密码，学生应及时修改密码并注意保密。

学生遗忘密码，可凭本人学生证或身份证到所在学院申请查

询。

（四）凡未列入名单的学生不能参加课堂学习及相应考

核，不记载成绩。凡列入教学班级名单的，未参加考核且未

办理有关手续者，按旷考处理。

四、附 则

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校内发送：校领导，各单位、各部门

院长办公室 2017 年 5月 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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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文：教务处 校对：商和明 共印：50份


